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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关于布隆迪的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特别是第 1719（2006）号决议， 

 重申对布隆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坚定承诺，并强调布隆迪对建

设和平、安全和长期发展拥有国家自主权的重要性， 

 注意到布隆迪在巩固和平与稳定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依然存在的各种挑

战，特别是完成与民族解放力量（解放党-民解力量）的和平进程。巩固民选机

构和善治，完成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包括确保安全

部队和司法机构有效地保护人权和法治， 

 欣见 2007 年 11 月 14 日任命了民族团结政府， 

 强调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布隆迪巩固和平和实现长期发展，

并在这方面欢迎成立“伙伴协调小组”， 

 注意到 2007 年 12 月 6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专题小组主席所作的通报，

欣见建设和平委员会就有关布隆迪的事项密切参与互动，包括与布隆迪政府最后

确定《建设和平战略框架》以及采用监察和追踪机制，并期待本着同样的伙伴合

作精神予以执行， 

 感谢南非协同《区域和平倡议》各国和非洲联盟，为促进全面执行 2006 年 9

月 7 日布隆迪政府与解放党-民解力量在达累斯萨拉姆签署的《全面停火协定》，

作出了调解努力， 

 欢迎 2007年 11月 2日签订关于成立过渡时期司法机制全国协商三方指导委

员会的框架协定，强调该委员会早日开始活动的重要性，并鼓励布隆迪当局和秘

书长根据第 1606（2005）号决议，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开展合作， 

 回顾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关于布隆迪境内武装冲突各方的结论

（S/2007/92），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布隆迪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0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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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请布隆迪政府并敦促所有各方，特别是解放党-民解力量，与工作组合作，落

实工作组的结论，鼓励联合国各机构和各捐助方继续支持这些努力， 

 欣见联布综合办的政策是促进和保护妇女权利，把第 1325（2000）号决议阐

明的两性平等观点，作为整个任务期间一个贯穿所有领域的问题加以考虑，并随

时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布隆迪综合办事处（联布综合办）的第二次报告（S/ 

2007/682）， 

 1. 决定将第 1719（2006）号决议规定的联布综合办任务期限延长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 赞扬布隆迪当局和各政治行为体坚持以对话方式实现稳定与民族和解

并促进本国社会和谐，鼓励它们继续进行这种对话； 

 3. 敦促解放党-民解力量毫不拖延且无条件地重返核查与监察联合机制

（核监机制），并立即释放与其有关联的所有儿童，要求《全面停火协定》签字

双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再度发生敌对的任何行动，本着合作精神解决悬而未

决的问题，包括商定一个有明确时限、按步骤实施的路线图，以成功执行《全面

停火协定》并完成和平进程的最后阶段； 

 4. 鼓励南非促和小组、《区域和平倡议》、非洲联盟及其他国际伙伴加大力

度，支持早日完成布隆迪政府与解放党-民解力量的和平进程，并请秘书长通过

联布综合办等途径，发挥强有力的政治作用，与区域和国际伙伴充分协调，支持

和平进程； 

 5. 鼓励联布综合办和促和小组加速商定一个共同办法，在国际社会适当支

持下，处理据称的民解力量持不同政见者问题； 

 6. 鼓励布隆迪政府在应对巩固和平的挑战，特别是在开展民主治理及司法

和安全改革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7. 表示深为关切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持续不

已，敦促布隆迪政府认真调查所有这些报告，并采取必要步骤，防止再有这些侵

犯行为出现，确保将应负责任者绳之以法； 

 8. 请秘书长继续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联布综合办执行任务的情况，以及

在落实其 2006 年 6 月 21 日报告增编（S/2006/429/Add.1）所述参照基准方面取

得的进展，并随时向安理会通报逐步从综合办事处最终过渡为主要以发展为重点

的互动参与的进展； 

 9.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